
从 1982 年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试行）》 规定执行程序以来 ，

我国关于民事强制执行的立法就在不断

地修改与完善， 负责民事强制执行的人

民法院也在持续进行执行体制、 机制方

面的改革， 回顾四十年来执行制度改革

与执行立法完善发展的历程， 尽管涉及

到多方面的内容， 但其中可以清晰地看

到一根主线———解决执行难。

如果我们不沿着这根主线去思考与

分析这四十年来的改革， 我们就无法知

晓民事诉讼法为什么要做如此的修改、

也无法解释法院为什么要推出这些改革

措施， 更无法理解 《民事强制执行法

（草案）》 中的一些规定。

民事强制执行制度改革

主线是解决执行难问题

2022 年 6 月提交全国人大常委会

审议的 《民事强制执行法（草案）》 第

6 条规定 “民事强制执行应当充分运用

现代信息科技。” 之所以把充分运用现

代信息科技规定为强制执行法的基本原

则之一， 一方面在于现代信息技术在破

解执行难方面的作用已经为以往的实践

所充分证明， 另一方面在于现代信息技

术的充分运用对于构建与完善我国的民

事强制执行制度意义重大。

执行难问题出现于上个世纪的八十

年代的后期， 到了九十年代末， 执行难

已经成为全国法院必须直面、 必须解决

的问题。 关于执行难的表述， 有 “旧四

难” 与 “新四难” 之分， 前者是指被执

行人难找、 执行财产难寻、 协助执行难

求、 执行财产难动， 后者是指查人找物

难、 财产变现难、 排除非法干预难、 清

理历史旧账难。 无论是 “旧四难” 还是

“新四难” 都包括了被执行人难找与执

行财产难寻这两个因素， 而且是排在前

面的因素。

将这两个因素排在四难之首是有充

分理由的。 我国民事强制执行的实践反

复证明， 如果既找不到被执行人， 又无

法找到可供执行的财产， 强制执行程序

根本就无法推进， 找到了被执行人， 如

果无法发现可执行财产， 执行工作照样

会一筹莫展。 而一旦找到了被执行人、

尤其是发现了可执行财产， 执行难的困

境大多可以立马破解。

现代信息技术与

破解查人找物难

在破解查人找物难方面， 现代信息

技术发挥了显著的作用。 由于我国一些

地方法院与当地的公安机关建立了 “点

对点” 的网络信息查控系统， 法院的执

行机构可以向公安机关求助， 请求公安

机关帮助查找为逃避执行刻意消失的被

执行人， 而一旦找到了被执行人， 在法

律的威慑下， 被执行人往往会想方设法

地清偿债务。

一位律师朋友曾告诉我， 一笔 6 万

余元的债权由于不到被执行人， 法院执

行长期处于停滞状态， 债权人自己都认

为没有希望了， 后来法院通过 “点对

点” 的网络查控系统找到了被执行人，

面对将被拘留的强制措施， 被执行人很

快就向法院交付了执行款。

现代信息技术在破解执行财产难寻

方面同样是效果显著， 且对构建切实解

决执行难的长效机制作出了突出的贡

献。 尽管民事强制执行既包括对金钱请

求权的执行、 对物的交付请求权的执

行、 对作为与不作为请求权的执行， 但

从各国强制执行的实务看， 多数乃至大

多数执行案件均是金钱债权的执行， 我

国也是如此。

对于金钱请求权的强制执行来说，

因其客体为金钱， 只要能够发现被执行

人可供执行的包括动产与不动产在内的

财产， 法院的执行机构就能够采用法律

规定的执行措施进行强制执行， 执行难

的问题一般就不会出现。

在发现被执行人银行存款和其他金

融资产、 被执行人的房产 、 车辆等方

面， 现代信息技术发挥了令人瞩目的作

用。 在采用信息技术查找被执行人财产

之前， 执行人员需要骑车或坐车一个个

银行登门查找， 需要到房产管理部门、

车辆管理部门去实地查询， 这 “登门临

柜” 的线下查询方式存在着成本高、 效

率低、 覆盖范围窄的缺点。

针对上述问题， 最高人民法院充分

利用信息化带来的红利， 建立了 “总对

总” 网络查控系统 ， 与公安部 、 民政

部、 自然资源部、 交通运输部、 人民银

行、 中国银行保险监督管理委员会等

16 家单位和 3900 多家银行业金融机构

联网， 通过该系统可以查询被执行人全

国范围内的不动产、 存款、 金融理财产

品、 船舶、 车辆、 证券 、 网络资金等

16 类 25 项信息。

除了 “总对总” 网络查控系统外，

多数地方法院在辖区内， 建设了三级联

网的 ‘点对点’ 网络查控系统 ， 与国

土、 税务、 民政等部门对接， 扩大查控

范围， 形成了对 “总对总” 查控系统的

有力补充。 上述信息化的财产查控系

统， 极大地提高了查找财产的效率， 法

院的执行人员可以足不出户， 利用上述

财产查控系统， 在网上发出查询财产的

请求， 高效地在全国范围内完成财产查

控。

现代信息技术与

破解财产变现难

网络信息技术在解决财产处置难方

面也发挥了重大作用。 为了实现金钱债

权， 执行机构常常需要对已被查封、 扣

押的动产、 不动产进行拍卖， 将它们变

价后向债权人支付。

传统的司法拍卖采用线下方式进

行， 法院往往需要将拍卖事务委托给拍

卖公司进行。 传统的司法拍卖方式存在

三个方面的弊端： 一是成交率低、 成交

价格低， 二是容易出现围标、 串标， 三

是拍卖公司为获得业务向法院主管拍卖

的人员进行利益输送， 造成司法腐败。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的网上司法

拍卖一举解决了传统司法拍卖存在的问

题。 从 2010 年起， 上海、 北京、 重庆、

河南、 江苏、 广西 、 浙江等省市区法

院， 纷纷探索司法拍卖统一管理， 并逐

步把司法拍卖活动从线下 “搬到了” 线

上。 实行网络司法拍卖后， 整个拍卖活

动在线上进行， 法院通过网络平台发布

拍卖公告， 参拍人查看拍卖物品、 参与

竞价、 支付拍卖金等均通过互联网完

成。

采用网络司法拍卖后， 原先长期困

扰法院司法拍卖工作的种种问题迎刃而

解。

首先， 拍卖的成交率与成交金额大

幅度上升， 以江苏法院为例， 在采用线

下拍卖方式时， 每年的成交金额不超过

30 亿元， 采用网上司法拍卖后成交额

大幅度上升， 2014 年的成交额为 116.4

亿元 、 2015 年为 192.2 亿元 、 2016 年

为 353.6 亿元 、 2017 年为 620.7 亿元 ；

其次， 网上司法拍卖有利于更多的竞买

人参与、 能够实现充分竞价， 有效地杜

绝了下线拍卖可能发生的串标、 围标；

再次， 网上司法拍卖将整个拍卖活动置

于阳光下， 有效地解决线下司法拍卖时

有发生的暗箱操作与寻租； 最后， 一些

网络平台为了吸引司法拍卖入驻， 对司

法拍卖不收取费用， 司法拍卖从原来的

高佣金变为零佣金。

在总结地方法院网络司法拍卖成功

经验的基础上， 最高人民法院牵头建立

了全国网络司法拍卖平台， 自 2017 年

3 月该平台上线至 2022 年 6 月底， 共

进行网络司法拍卖 462.3 万次， 成交金

额 2.01 万亿元 ， 标的物成交率 64% ，

为当事人节约佣金 619 亿元， 在高风险

的司法拍卖领域实现违法违纪零投诉。

网络司法拍卖如今已成为原则性的、 首

选拍卖方式。

现代信息技术能够得到充分运用，

与党中央高度重视解决执行难问题有密

切关系。 1999 年 7 月， 中央政治局常

委在听取最高人民法院党组关于解决执

行难的专项报告后下发了 11 号文件 ，

要求全党、 全社会大力解决人民法院执

行难问题。 党的十八届四中全会作出了

切实解决执行难、 依法保障胜诉当事人

及时实现权益的重大决策。 中央全面依

法治国委员会下发的第一号文件是 《关

于加强综合治理从源头切实解决执行难

问题的意见》。

我国法院之所以能够建立功能强大

的查人找物的网络系统， 其背后是在党

中央支持下建立的执行联动机制。 2010

年 7 月， 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 最高人

民法院、 最高人民检察院、 国家发展改

革委员会等 20 个单位共同建立了执行

联动机制。 公安部、 中国人民银行、 银

监会都是该机制的创设单位， 根据执行

联动机制的要求， 负有协助法院执行的

职责。

（作者系南京师范大学中国法治现

代化研究院研究员）

□ 《民事强制执行法 （草案）》 第 6 条规定“民事强制执行应当充分运用现代信

息科技。” 现代信息技术在破解执行难方面的作用已经为以往的实践所充分证

明， 如充分运用对于构建与完善我国的民事强制执行制度意义重大。

□ 信息化的财产查控系统， 极大地提高了查找财产的效率， 法院的执行人员可以

足不出户， 利用上述财产查控系统， 在网上发出查询财产的请求， 高效地在全

国范围内完成财产查控。

□ 运用现代信息技术进行的网上司法拍卖一举解决了传统司法拍卖存在的问题。

实行网络司法拍卖后， 整个拍卖活动在线上进行， 法院通过网络平台发布拍卖

公告， 参拍人查看拍卖物品、 参与竞价、 支付拍卖金等均通过互联网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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越南制定《个人数据保护法》

越南 《个人数据保护法》 将于 7 月 1 日起正式生

效， 法令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明确 “通知-同意” 规则。 数据处理者在收

集、 处理个人数据前， 应当告知数据主体拟处理的数据

类型、 处理目的、 处理组织或个人， 以及数据主体的权

利义务等信息。 获得同意后， 数据处理者才能处理数

据。 数据主体可以选择部分同意或有条件同意， 但应当

明确表达同意的意思表示， 沉默或不回应不构成同意。

二是强化敏感数据保护。 敏感个人数据是指与个人

隐私或合法权益有关的数据， 包括政治与宗教观点、 健

康状况、 生物遗传信息、 性取向、 违法犯罪记录、 个人

位置信息， 以及个人在信贷机构或金融机构的账户、 存

款、 交易或担保信息。 在处理敏感个人数据前， 数据处

理者应当告知数据主体敏感个人数据的内容， 并得到数

据主体的单独同意。

三是规定违法报告义务。 数据处理者发现违反个人

数据保护规定的行为后， 应当及时采取补救措施， 并在

72 小时内向公安部网络安全和预防高科技犯罪局报告。

报告内容包括违法行为发生的时间、 地点、 行为， 行为

涉及的主体、 数据类型和数据量， 负责实施数据保护的

组织或个人， 可能造成的损害后果， 以及数据处理者为

降低损害后果所采取的措施等。

（越南语编译： 李卓谋）

日本修改《刑法》性犯罪规定

3 月 14 日， 日本内阁会议通过 《刑法》 修正案 ，

修订了性犯罪相关条款， 主要内容为：

一是修改罪名与要件。 修正案将现行日本 《刑法》

第 178 条第 1 款 “准强制猥亵罪” 合并至第 176 条， 罪

名更改为 “不同意猥亵罪”。 将第 178 条第 2 款 “准强

制性交罪” 合并到第 177 条， 罪名更改为 “不同意性交

罪”。 相关犯罪的行为要件也被修改： 行为人实施暴力

或胁迫、 使人产生身心障碍、 使用酒精或药物、 使人处

于无意识状态、 使人没有拒绝的时间、 使人处于恐惧或

惊吓状态， 使人产生因虐待造成的心理反应、 利用经济

或社会地位使人处于担心状态等 8 种行为， 导致使受害

人难以表示拒绝犯罪行为的， 无论双方是否存在婚姻关

系， 均构成犯罪。

二是加强未成年人保护。 行为人与 16 周岁以下的

未成年人发生性行为， 无论未成年人是否同意， 均构成

犯罪。 如果行为人以猥亵为目的， 对 16 周岁以下的未

成年人实施以下行为， 可对其处以 1 年以下有期徒刑，

或 50 万日元以下罚金： 恐吓、 欺骗或引诱要求见面；

被拒绝后仍不断要求见面； 提供金钱或其他利益并要求

见面。 （日语编译： 王泠鑫）

德国完善企业所得税信息披露规定

德国于 5 月 11 日通过了 “关于执行某些公司和分

支机构披露所得税信息的 （欧盟） 2021/2101 号指令”

的法案。 根据法案， 德国 《商法典》 第三部第四编将新

增第四分段， 即 “某些跨国公司和高营业额的企业的补

充规定”。 新规定的主要内容包括：

一是明确适用主体。 新规定适用于三类主体， 一是

注册地为德国， 且在德国或其他欧盟成员国内有分支机

构的非合并企业； 二是注册地为德国， 且在其他欧盟成

员国内有分公司的母公司； 三是注册地在德国， 但其母

公司为注册在非欧盟成员国的中大型公司。

二是强化披露义务。 在连续两个或以上财年中， 如

果上述三类企业每年营业额超过 7.5 亿欧元 （约合人民

币 58.6 亿元）， 则企业应在公司登记册中披露上一财年

的所得税信息， 并在在公司网站免费公开德语版本。

三是规定制裁措施。 如果企业违反了所得税信息披

露义务的， 可能构成行政违法行为， 最高可被处以 25

万欧元 （约合人民币 189 万） 的罚款。

（德语编译： 魏媛媛）


